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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葬條例 

第 一 條  凡中華民國國民有左列情形之一者，身故後得依本條

例之規定舉行公葬。 
一、育材興學、述作精宏、品德足式者。 
二、創造發明對人群有偉大貢獻者。 
三、致力建設事業，不慕榮利，協助政府澤溥民生者。 
四、捍災禦患，奮不顧身，地方賴以保全者。 
五、忠勤廉潔，政績卓著遺愛在民者。 

第 二 條  公葬，得由行政院會議決定或由各省市政府咨請內政

部提請行政院會議核定後，呈請總統明令舉行。 
第 三 條  舉行公葬，由行政院指定所在地之省政府或市政府辦

理之，其經費經各該省市政府酌定，由省市庫支給之。 
第 四 條  公葬舉行之日，應由各該省市政府首長致祭。 
第 五 條  各省市政府應於省市政府所在地設置公葬墓園，咨請

內政部備案。 
第 六 條  凡公葬者，均應營葬於公葬墓園內，如願擇地另葬者

，應經各該省市政府咨請內政部核定，由受葬者之家屬領

費自行安葬，但仍應於公葬墓園內建立碑記。 
第 七 條  凡由各公私團體共同營葬未依本條例第一條第二條之

規定程序辦理者，不得稱為公葬。 
第 八 條  公葬墓園之設計建築管理警衛等事宜，由各該省市政

府辦理之，其墳墓面積及墓碑式樣，由各該省市政府咨請

內政部核定。 
第 九 條  公葬墓園，應於每年民族掃墓節日由各該省市政府派

員致祭，其儀式由內政部訂之。 
第 十 條  本條例所稱之市謂直轄市。 
第 十 一 條   本條例自公布日施行。 


